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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探討消費者對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新產品之間的評估，主要是探討「消費者對原品牌的評價」、「產

品特徵相似性」、「品牌概念一致性」「廠商之產銷能力」等四項自變數如何影響消費者對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產

品的評估，再利用依變數「知覺品質」、「知覺價值」、「購買意願」、「對原品牌品牌權益的影響」來作為其消費

者評分衡量的標準。本研究問卷將選定的高知名度品牌「H&M」及低知名度品牌「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

作為選定的品牌，主要是利用「H&M」為高知名度帄價流行品牌，及「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為低知名度

設計師品牌來作為問卷設計的品牌，而將延伸及授權的新產品設定為「手錶」 問卷將區分為三種：1. 「由 H&M 

延伸新產品-手錶」 2. 「由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 延伸新產品-手錶」、3. 「由 H&M 授權給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 推出新產品-手錶」，分別來探討消費者對於品牌延伸其品牌授權之間的評估是否有其差異，以及採用

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對原品牌是否有其影響。 

本研究將先利用其帄均數的比較，來對於消費者評分高低找出顯著相關的因素，再利用 T 檢定觀察出其

三組數據的關連性，檢查假設是否成立，再利用迴歸分析比較出其自變數及依變數之間的相關程度高低，再次

驗證假設。研究結果為:品牌授權叫品牌延伸在消費者頻估中顯著性較高，低知名度品牌自己延伸新產品時，顯

著數據多半不高且不易被消費者接受，因此廠商在品牌策略選擇時，透過授權將兩個品牌做結合最容易被消費

者接受。 

關鍵字：品牌延伸、品牌授權、品牌權益。 

Key word：brand extension、brand licensing、brand equity 

 

壹、 緒論 

 1.研究動機與目的 

  Aaker and Keller (1990)指出進入一個新的消費者產品市場，對製造廠商來說風險極高。近年來，媒體成本

不斷上漲、廣告與促銷費用上升、通路取得不易等原因，使新品牌進入市場比八零與九零年代更加困難（Aaker 

1991）。隨著市場競爭越來越激烈，企業為了讓新產品成功引進市場，透過知名品牌的高知名度，進行品牌延伸

或品牌授權策略，作為進入新市場的常見策略。 

Tauber（1988）指出，品牌延伸可以減少延伸產品上市的費用，以及降低延伸品失敗的風險，故品牌延伸策略

在實務上已廣為企業所用。而 Reddy, Holak, and Bhat（1994 ）也提出，廠商利用知名品牌授權方式進入市場，

是一種節省成本，降低風險與快速進入市場的方法。皆證明品牌授權及品牌延伸為進入新市場的良好途徑，在

國內都有其相關文獻，但對於品牌延伸及品牌授權的選擇及差異上，國內的相關文獻甚少。 

而根據邱纓琇（1999）提出的「國際品牌授權稀釋效果之研究」一文之中，對於品牌延伸和品牌授權的差

異和比較皆有提出，但在品牌授權及延伸上的定義不夠明確，在策略應用的選擇上也未做清楚的說明。Najam and 

Rajesh（2008）提出的「消費者對於共同品牌產品的評價：授權效果」一文中，將知名品牌與非知名品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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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授權或延伸的方式，拓展新產品市場通路推出新品牌，研究發現品牌授權較容易獲得消費者的信任，知名品

牌授權到新品牌可以降低風險，提高消費者的信心。但在品牌延伸和授權比較統計分析中，授權品牌和延伸品

牌為不同產品類別，因此研究結果在比較上容易產生缺陷。今日企業多數面臨產品生命週期逐漸縮短、消費者

需求變化大、新產品研發不易且成本高昂等問題，台灣大多屬中小企業，在資金不足的情況下，創造新品牌的

能力難上加難，希望能藉由品牌授權或品牌延伸的策略，可以彌補企業在資源上的不足，並借鏡國外知名廠商

經營的品牌的技巧與能力，培養公司的競爭優勢，使企業能快速成長，學習發展擁有自創品牌的能力。  

因此，有鑒於邱纓琇和 Najam and Rajesh（2008）研究上的不足，所以本研究 希望釐清品牌授權和品牌

延伸概念上的不足，及使用相同品牌對授權與延伸之評價，找出品牌授權和延伸策略選擇上，對廠商有利的模

式，提供給國內廠商做參考。本研究的目的希望探討消費者對於品牌授權及延伸效果評估，本研究欲討論的項

目包括： 

一、 消費者對於品牌延伸和品牌授權的評價。 

二、 廠商對於產品進入新市場，對品牌延伸或品牌授權策略選擇。 

 

貳、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2.1 品牌 

根據美國行銷學會（AMA）對於品牌的定義如下:「品牌是一個名字（name）、語詞（term）、標記（sign）、符

號表徵（symbol）、設計（design）或以上項目的綜合，用來辨別廠商間的產品或服務，進而與競爭者的產品或

服務有所區別。」依據這樣的定義，品牌的作用和目的，是使一個或一群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可以被辨識，以

與競爭者能有所差異。一個成功的品牌是公司的重要資產，能為公司創造出長久的獲利能力。Chernatony and 

McWilliam（1989）以四種角度來說明品牌的功能與意義: 

1. 品牌是一種可供辨識的圖案，用來和競爭者有所區分。 

2. 品牌提供品質一致性的允諾和保證，使消費者在購買或使用後，能感受到品牌所能提供的附加價值。 

3. 品牌有其特有的品牌個性，可做為自我形象的投射工具，消費者對於品牌的選擇，可以反映其自我的投射，

且用來象徵自我及他人的差異。 

4. 品牌是一組產品定位、品質保證、功能屬性等資訊的組合，可以幫助消費者進行購買決策。 

2.2 品牌授權 

Griffin, and Pustay（1996）將「授權」定義為，乃是指授權人（licensor）將智慧財產的使用權，如技術、

製程、專利、版權、品牌、商標等，銷售給授權人（licensee），以換取權利金或其他報償的一種交易方式。 

而 Quelch（1985）指出，所謂「品牌授權」是，即使允許被授權人使用授權人所擁有的品名、商標或產

品特徵，將其品牌或商標銷售給多家產品製造商使用。Kesler(1987) 認為，品牌授權是使用別人的品牌在自己

的產品上，藉此強化原有產品的銷售。而槓桿強有力的品牌，如延伸或授權可降低新產品進入市場之風險，提

供消費者對品牌之知識與熟悉度（Aaker &Keller，1990）。 

蕭富峰（1992）定義品牌授權為，廠商向品牌所有人租用人們所熟知的品牌名稱、標誌、卡通明星、知名

人物，乃至於從電影與書籍中所創造出來的受歡迎之人物，並支付品牌所有人某個比例的使用權利金。過去授

權被廣泛運用在工業市場的技術轉移上，在消費市場最常見的，就是允許被授權者使用公司所擁有的品牌、商

標及特徵，給多家製造商使用後運用在各式商品上，例如：Pirre Cardin、Yves Saint Laurent 等。透過品牌授權，

產品可以順利進入新市場，Kesler（1987）指出，品牌授權是一種購買品牌權益的方式，透過授權的方式，在產

品上使用授權者藉由授權延伸品牌提供其原有品牌的保護專利權，也可以增加其原有產品銷售量。 

2.2.1 品牌授權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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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順慶（1996）認為，以授權行為而言，由於被授權的公司希望代理的品牌能夠有效的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與

產品知名度，固品牌知名度與形象的經營，為授權者必頇努力經營的議題。授權者希望透過授權使消費者容易

對產品記憶且提高辨識度，用以獲得消費者的認同，所以將國內的品牌授權分成四類：  

1. 以卡通造型為主體的授權品牌以卡通造型為主體最為知名的授權為迪士尼公司，其卡通人物授權產品在全

世界廣為銷售，以兒童為其主要市場，其主要人物包括米老鼠、唐老鴨、獅子王、阿拉丁等，其產品有童

裝、文具、玩具、寢具等。 

2. 標誌為主要溝通工具的授權品牌 其標誌可能為知名的圖案，如鱷魚（Lacoste）、企鵝（Munsingwear）或

品牌名稱英文名字的變化，如 F（Fendi）、P（Pierre Cardin），品牌的名稱經常會藉由標誌來凸顯使用者

的個人身分與品味，藉由高度的顯露來傳達使用者的形象。 

3. 以英文縮寫字母為主題的授權品牌通常此類的由於品牌過長，且不利於消費者記憶， 因此以縮寫字母代

替方便行銷溝通，如：A&F（Abercrombie & Hitch）LV（Louis Vuitton）、H&M（Hennes & Mauritz）等，

加速消費者記憶，也利於消費者辨認其品牌。 

4. 以名牌名稱直接和消費者溝通 Bally、Dunhill 等由於品牌名稱發音簡單，所以直接以品牌名稱進行消費溝

通，不過大多數多以上述三點較廣泛應用在市場上，此類型較少。 

2.2.2 品牌授權的動機和原因 

而 Quelch（1985）認為，公司採取品牌授權的主要原因乃是：（1）建立新品牌的媒體及廣告費用的逐漸攀升。

（2）產品生命週期縮小，增加行銷投資的風險。（3）消費者購買決策主要取決於品牌因素。（4）好的品牌名稱

多以被公司註冊。綜合以上幾點，使得利用品牌授權的交易方式大幅提升。Quelch（1985）也指出，品牌擁有

者願意將品牌授權給被授權人的原因： 

1. 發展成為國際性品牌：對於擁有品牌的製造商來說，在缺乏行銷費用且市場競爭激烈的情況下，透過品牌

授權策略，發展成國際性品牌。快速滲透新市場：透過授權，可以使品牌擁有者快速滲透新市場，且不需

投入過多資金在建立通路管道上。 

2. 分擔投資風險：消費市場的投資不易預測，在產品生命周期不斷減短的市場趨勢下，品牌擁有者不需投入

大量的行銷費用建立消費者的品牌知覺，透過品牌授權，可以與被授權廠商共同分擔投資的費用及風險。

增加品牌知名度：透過授權策略，可以迅速建立消費者的品牌知覺，增加其知名度。 

3. 極大化現有產品線的獲利力：利用授權公司名稱或品牌的名稱，提升產品的獲利程度，且建立消費者對於

品牌的忠誠度重振成熟品牌：對於品牌擁有者而言，成熟的品牌其獲利力提升程度低，在公司中不容易受

到重視，如果將品牌授權給較專業且能提供足夠行銷承諾的產品製造商，便能重振其成熟品牌獲利力。 

2.2.3 品牌授權的優缺點 

優點： 

Quelch（1985）以授權者的角度，認為品牌授權可以為企業帶來諸多利益：（1）提高廣告效果。（2）提高消費

者知覺。（3）提高通路對產品的興趣。（4）鼓勵消費者對熟悉品牌的嘗詴。 

洪順慶（1996）分別從授權人與被授權人的角度，探討採用品牌授權策略的優點。對「被授權人」而言，授權

的優點包括：（1）可迅速獲得品牌高知名度，增加產品價值及銷售效率，讓通路成員及消費者對產品有所了解。

（2）品牌在授權的過程中，可以學習品牌的經營技術、累積研發、商品企劃、行銷、財務等資源，為自創品牌

做準備。對「授權人」而言，優點包括：（1）以少量投資快速進入新市場，並獲得當地的經營管理知識。（2）

可配合地主國的政策與法律限制。（3）收取權利金，增加收益。 

缺點：Quelch（1985）認為，品牌授權也可能產生下列的問題： 

1. 過分授權（Overlic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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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充分承諾（Undercommitment）。 

3. 被授權者授權的被收回。 

4. 被授權者因授權品牌影響到自有的品牌形象。  

洪順慶（1996）認為，對「被授權人」品牌授權的缺點包括：（1）授權品牌可能被原授權者收回。（2）銷售過

於依賴授權產品，忽略自有品牌的銷售。（3）權利金的支付造成財務上的壓力。對「授權人」的缺點則包括：（1）

培養未來的競爭者。（2）權利金收入有限，且無法有效控制被授權公司的品牌經營行為。 

2.2.4 品牌授權產品成功延伸的因素 

根據丁瑞華（2008）指出，被授權者所授權之產品，必頇考慮授權產品與原品牌之間的關係。相關學者研

究品牌延伸的成功關鍵因素，適用於品牌授權延伸。詳細說明如下： 

2.2.4.1 知覺品質 

Keller（2008）指出，高知覺品質之品牌被認為是有信用、專業的、與值得信任的。因此延伸比較容易受

到消費者之接受。如：法拉利延伸至服飾品牌，因品牌本身具有高知名度，消費者對其品牌知覺則高，所以可

以成功延伸且被消費者接受。因此，如果原品牌知覺品質高，授權產品較有成功機會。 

2.2.4.2 產品特徵相似性 

產品特徵相似性是指消費者衡量品牌延伸之產品與原品牌是否具有相似之特徵（Aaker and Keller 1990；

Boush and Loken1991；Romeo 1991）。因此，如果授權產品與原品牌產品特徵相似性高，消費者評價高。 

2.2.4.3 品牌概念一致性 

品牌概念即為品牌認知，反映出消費者記憶中之品牌聯想（Keller,2008）。如果延伸產品，在品牌形象與聯

想契合度很低 

時，會造成消費者對品牌不好的信念與判斷。廣義的品牌形象一致性是來自品牌聯想，而不是只來自於產品類

別相似性而已，當產品特徵相似性、品牌特別聯想與延伸產品類別相關性愈高，對品牌延伸的評價愈高

（Broniarczyk and Alba,1994；Park,Milberg and Lawson,1991）。因此，如果授權產品與原品牌的品牌概念一致性

高，則消費者評價高。 

2.2.4.4 品牌特別聯想 

Broniarczyk and Alba（1994）研究指出品牌特別聯想，可以成功延伸到與原品牌實體不相似的類別，而不

是延伸到與原 

品牌實體相似的類別，該品牌特別聯想之概念是指，原品牌之關鍵聯想在延伸類別是重要與攸關的，因此延伸

到與原品牌不相似的產品類別，因其與原品牌特別聯想有重要性與攸關性，該延伸仍然可以成功。因此，如果

授權產品與原品牌有攸關的特別聯想，則消費者評價高。 

2.2.4.5 認知契合度 

認知契合度是指消費者對延伸產品的認知與原品牌的一致性或相似程度，而品牌延伸是否能成功，契合度

是關鍵因素(Tauber,1988)。認知契合度，是指原品牌與延伸類別間之相似性與特性之重疊（Aaker and Keller,1990; 

Boush and Loken,1991;Romeo,1991） 如果延伸類別與原品牌間共有相同產品屬性，則認知契合度高（Keller and 

Aaker,1992） Aaker and Keller (1990)以互補性、替代性、技術移轉能力等三個構面來衡量品牌延伸的契合度。

研究發現三個構面之中，只有技術移轉能力對於延伸策略有顯著效果，其他兩構面都未達顯著水準，因此不需

要具備全部三個契合度的構面，即可達到成功的品牌延伸。因此，如果授權產品與原品牌有一致的認知契合度，

則消費者評價高。 

小結：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品牌授權延伸產品成功的關鍵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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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授權產品知覺品質被認為是有信用、專業的與值得信任的 

2. 授權產品的產品特徵與原品牌相似性高 

3. 授權產品品牌概念與原品牌一致性高  

4. 原品牌具有特別品牌聯想 

5. 消費者認知原品牌與授權產品契合度高。 

2.3 品牌延伸 

2.3.1 品牌延伸的定義 

表 2-1 品牌延伸之定義 

 

2.3.2 品牌延伸的方式 

根據 Tauber（1988）的研究中，選擇自 1976 年來的 276 種品牌延伸的產品，其中有 115 種品牌且多為消費

品，從中歸 

納出七種品牌延伸的做法： 

（1） 使用相同產品，只改變產品型式。 

（2） 改變產品的口味、成分、配方。 

（3） 延伸至可與原產品搭配的相關產品上。 

（4） 相同顧客群的品牌延伸。 

（5） 利用與品牌相連結的專業技術延伸至使用相關技術的產品範圍。 

（6）利用品牌在消費者中心所知覺的利益、屬性或特徵。 

（7）利用設計師本身的形象、地位。 

2.3.3 品牌延伸的優缺點 

優點： 

Keller、Zeynep and Maheswaran（1998）皆認為，品牌延伸的優勢為： 

（1）顧客降低風險認知 

（2）成本上的優勢 

（3）增加取得分配與詴用的機會 

（4）強化母品牌形象 

缺點： 

根據 Aaker（1990）指出，下列幾種情形會導致品牌延伸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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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牌名稱無法創造附加價值（the name does not add value）：  

當一個品牌只能提供特殊的品牌認知或品牌聯想時，當進行品牌延伸策略時，產品品牌認知或品牌聯想過於深

刻，較不 

易得到消費者的認同，因此品牌名稱就無法為延伸的產品帶來其附加價值。 

（2）負面屬性聯想（negative attribute association）： 

延伸產品的屬性與原產品的屬性無法連接時，可能就會對新產品的可信度有所損害，例如：Levi’s 牛仔褲曾經

將產品延 

伸至套裝系列，但因該品牌多半給消費者輕便且休閒的品牌印象，其延伸產品屬性便無法與原品牌屬性連結，

而導致產品延 

伸失敗。因此，在進行品牌延伸時，要將產品概念互相連接，才能降低負面屬性聯想的發生。 

（3）品牌名稱混淆（the name confuses）： 

若一個品牌延伸到過多產品類別，且延伸產品與原品牌聯想不夠強烈時，消費者便容易與原產品屬性發生混淆，

因而失 

去其原品牌所遇表達之品牌特殊屬性與精神。 

（4）契合度不佳（the fit is poor）： 

當原品牌與延伸產品缺乏契合度時，原品牌聯想變無法轉移到延伸產品上，就會使延伸效果不佳，而導致品牌

延伸失敗。 

（5）不良的知覺品質（poor quality perception）： 

當原品牌產品在市場上有不好的品質聯想時，使用延伸品牌策略則會有不佳的效果，導致品牌延伸失敗。 

（6）延伸未受支持（the extension is not supported）： 

當使用品牌延伸策略時，可能會因原品牌本身具有高知名度，而提供延伸產品較少的產品支援，發生延伸產品

行銷投入 

不足的情況，導致延伸失敗。 

2.3.4 品牌延伸產品成功延伸的因素 

根據 Dodds et al.（1991）所提出的品牌延伸之評估提出以下三大構面「知覺品質」、「知覺價值」、「購買意願」，

其說明 

如下： 

2.3.4.1 知覺品質（Perceived Quality） 

知覺品質是根據 Zeithaml（1988）的定義，是指消費者知覺產品整體優劣程度而言，而 Taylor and Bearden（2002）

指出，知覺品質為其中一用來衡量消費者對品牌延伸評估之指標構面。 

2.3.4.2 知覺價值（Perceived Value）知覺價值是指消費者願意付出的代價與所得到利益間之抵換關係，付出的

代價也就是所謂的價格（price），而所得到的利益也就是我們所知覺到的產品品質（quality），知覺價值則為知

覺品質（quality）與價格（price）之間的比率（Grewal et al.,1998；Zeithaml, 1988）。在知覺品質、知覺價值和

價格之間的關係研究中指出，知覺價值與知覺品質為正向關係，但與價格呈現負向關係，但知覺品質卻與價格

呈現正向關係，也就是價格越高，所知覺到的產品品質也越高（Dodds et al.,1991）。Taylor and Bearden（2002）

以此構面來衡量對品牌延伸的評估指標。 

2.3.4.3 購買意願（Willingness-to-buy） 

購買意願是指消費者願意購買產品的可能性，消費者會考慮購買產品可能獲得之利益與所付出之成本產生知覺

價值，進而以知覺價值來影響購買意願，研究指出知覺價值與購買意願成現正向相關（Grewal et al.,1998）。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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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ds（1991）、Grewal et al.（1998）、Sheinin and Schmit（1994）、Taylor and Bearden（2002）等學者，以購買

意願為其中一構面來衡量消費者對品牌延伸評估之指標，可以反映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品質和所願意付出之價

格，所以許多學者將 

其視為品牌延伸評估的項目之一。 

2.4 品牌授權和品牌延伸之差異 

2.4.1 品牌授權和品牌延伸的相同點 

透過品牌擁有者及製造商兩個角度，根據之前之文獻探討其品牌延伸和品牌授權之間的相同點。Aaker

（1990）以品牌擁有者的角度指出，強勢品牌是公司最具市場價值的資產，公司的成長策略其中之一即為：利

用原品牌的市場優勢，透過品牌延伸至新產品範圍，或將品牌授權給其他製造商使用，以利於滲透新市場。  

而以製造商角度來說，Farquar（1990）指出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策略皆為廠商獲得品牌權益的方式之一，目的

是希望利用知名的品牌，將新產品成功的推展到市場。品牌延伸策略是透過「借用品牌權益」的方式，將知名

品牌運用在相同或不同的產品類別上。而品牌授權策略則是透過「購買品牌權益」的方式，在製造商的產品上

利用別人的品牌推銷到市場。此兩種方式皆能使新產品迅速進入到市場，拓展新的通路且強化原品牌的形象，

然而也必頇注意到，失敗的品牌延伸及品牌授權策略，則會導致品牌權益遭到稀釋。為了避免品牌權益受到稀

釋，Farquar（1990）也指出，在進行品牌授權或延伸時，必頇滿足以下條件： 

1. 新產品與原品牌的一致性。 

2. 新產品在市場上必頇具備競爭力。 

3. 原品牌利益可移轉到新產品上。 

2.4.2 品牌授權和品牌延伸的相異點 

根據邱纓琇（1999）提出，品牌授權與品牌延伸的差異為： 

（一）製造商的角度  

1. 當品牌擁有者欲進入一新產品類別，若各項價值活動具備高度緊密互動的特性，即產品的研發與市場需求、

通路銷售密切相關時，則適合品牌延伸策略，自行產銷新產品，反之則適合採用品牌授權策略。 

2. 品牌擁有者對品牌的市場會影響各項行銷活動的進行，進而影響該品牌價值，當消費者使用產品的價值受到

通路成員服務品質的影響較大時，由於消費者不易分辨品牌擁有者進行「品牌建立與推廣」與「產品銷售服

務」活動的效益，就會產生績效不易分割的現象。對品牌擁有者而言，在利用原品牌推出新產品時，若消費

者不易分辨產品使用價值的來源，為避免新產品銷售服務不佳影響品牌價值，品牌擁有者較適用品牌延伸策

略，自行負責新產品的銷售服務，而不適合採用品牌授權讓其他廠商負責新產品的產銷。 

3. 當廠商為提供銷售服務而需進行大規模專屬性的資源投資時，將影響投資的意願和承諾，進而影響提供服務

的品質。一般而言，當產品銷售服務所需的資源專屬性程度越高，品牌擁有者為確保其服務品質，較可能採

用品牌延伸策略，自行掌握產品的銷售與服務。 

4. 當知名品牌的維持與提升與新產品銷售服務之間的活動範圍無法明確界定，在加上無法分辨影響消費者採用

購買決策與使用價值的活動時，品牌擁有者不適合採用品牌授權策略。 

由上述論點可以得知，以製造商的角度而言，採用品牌授權或品牌延伸策略，需要考慮公司的策略意圖之外，

也需要考慮公司所擁有的資源、營運成本與交易成本的總和、績效不可分割程度、產品與行銷能力不可分割程

度等觀點，選擇較低成本且具高效益的品牌策略。 

（二）消費者的角度 

影響消費者影響品牌延伸產品的因素，以相似度的構面來說，包括產品特徵的相致性、產品概念的一致性

與製造商的移轉能力。所以以消費者的角度而言，若新產品為延伸產品，在相似度的考量下，消費者會考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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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否具備足夠的資金、人才和技術能自行產銷延伸的產品，若原品牌製造商缺乏產銷新產品的能力，則延

伸產品的評估則會降低。 

品牌授權是品牌擁有者將其品牌權益銷售給其他製造商，讓他們在自己的產品上利用知名品牌名稱銷售，

因此在相似度的構面考量上，消費者會考量該品牌擁有者缺乏產銷新產品的能力，對其授權產品的評估則較低。 

從上述可知，以消費者的角度而言，品牌授權與品牌延伸得差異，在於相似度構面中「製造商的技術能力」，而

其包括品牌廠商的製造技術轉移能力及被授權的產銷能力。 

2.5 各變數對於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產品評估之影響 

2.5.1 消費者對原品牌的知覺品質 

品牌延伸和品牌授權策略是希望，利用原品牌的高價值及高品質的形象，使消費者在評估延伸或授權商品

時，透過對於原品牌的正面聯想，對延伸或授權產品有正面的評價。因此，消費者對原品牌的知覺品質及評價，

影響了延伸或授權產品的成功與否，由文獻探討中得知，過去學者認為，當消費者對於原品牌的知覺品質評價

較高時，對於其延伸的產品亦會有較正面的評價，故本研究提出下列假設： 

假設 1－1：當消費者對原品牌知覺品質較高時，對品牌延伸產品有較正面的評估。 

假設 1－2：當消費者對原品牌知覺品質較高時，對品牌授權產品有較正面的評估。 

2.5.2 產品特徵的相似性和品牌概念的一致性 

消費者對原品牌的評價或原品牌強度，為影響延伸或授權產品高低的基礎，但並非所有高度評價、高強度

的品牌，在品牌授權或延伸上都會成功且受到消費者喜愛，因此，相關學者提出相似度和契合度的概念：他們

認為，若原品牌產品與延伸產品的相似度與契合度高時，消費者對於其原品牌的正面聯想效果，就可以因此被

轉移至延伸產品上。 

針對相似度和契合度，相關學者提出不同組合的構面來解釋，本研究綜合 Aaker and Keller（1990）、Park, Milberg 

and Lawson（1991）所提出契合度的構面有三，以「產品特徵的相似性」、「品牌概念的一致性」、「製造商技術

轉移能力」等構面，作為影響延伸產品評估的變數，但必頇針對延伸與授權之間的差異，所以將「被授權廠商

之產銷能力」替代「製造商的技術轉移能力」做為變數，做為影響授權產品評估的變數，當原品牌產品與延伸

產品之契合度高時，對延伸產品有較高的評價，固本研究提出下列假設： 

假設 2－1：當原品牌與延伸產品的產品特徵相似度高，消費者對於品牌延伸產品有較正面的評價。 

假設 2－2：當原品牌與延伸產品的產品特徵相似度高，消費者對於品牌授權產品有較正面的評價。 

假設 3－1：當原品牌與延伸產品的品牌概念一致性高，消費者對於品牌延伸產品有較正面的評價。 

假設 3－2：當原品牌與延伸產品的品牌概念一致性高，消費者對於品牌授權產品有較正面的評價。 

假設 4－1：當消費者認為原品牌廠商具有產銷延伸產品能力時，消費者對於品牌延伸產品有較正面的評價。 

假設 4－2：當消費者認為原品牌廠商具有產銷延伸產品能力時，消費者對於品牌授權產品有較正面的評價。 

2.5.3 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對原品牌權益之影響 

過去研究指出當廠商採用品牌延伸策略以利用品牌資產時，若延伸產品出現品質不佳的產品、消費者心中

出現不佳的屬性聯想、品牌名稱過度使用、延伸產品範圍過多時，容易使消費者在心中對於其延伸產品有負面

評價，則會稀釋其原品牌的品牌權益，固本研究提出下列假設： 

假設 5－1：消費者對延伸品牌的接受程度，對於其原品牌評價有正面的影響。 

假設 5－2：消費者對授權品牌的接受程度，對於其原品牌評價有正面的影響。 

 

參、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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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3.2 操作行定義的衡量 

3.2.1 自變數的定義與衡量 

3.2.1.1 知覺品質： 

操作型定義：  

Keller（2008）指出，高知覺品質之品牌被認為是有信用、專業的、與值得信任的，因此延伸比較容易受到消費

者之接受。 

衡量工具： 

本量表採 Likert 七點尺度量表來衡量消費者對於品牌授權和品牌延伸知覺品質的評估程度，分數愈高代表消費

者對其知 

覺品質愈高。根據 Smith and Park（1992）消費者對原品牌整體的評價，包括整體品質、提供的價值、品牌形象

三點來做衡量。  

代表題型：購買經由知名品牌延伸⁄授權的服飾品牌，我會感覺其整體品質（提供的價值、品牌形象）(高  刪除)，

共三題。分數 1（非常不同意）代表知覺品質最低，7（非常同意）代表知覺品質最高。 

3.2.1.2 產品特徵的相似性 

操作型定義： 

產品特徵相似性是指消費者衡量品牌延伸之產品與原品牌是否具有相似之特徵（Aaker and Keller 1990；Boush 

and Loken 1991；Romeo 1991）。 

衡量工具： 

量表採 Likert 七點尺度量表來衡量消費者對於品牌授權和品牌延伸與原品牌的產品特徵相似性程度，分數愈高

代表消費者感受其延伸品牌與原品牌相似性高，根據 Smith and Park（1992）將內在線索與外在線索區分為四個

構面：類型的滿足、使用情境、產品實體特徵、產品製造技術。代表題型：購買經由知名品牌延伸⁄授權的服飾

品牌，我會感覺其類型的滿足（使用情境、產品實體特徵、產品製造技術）程度，共四題。分數 1（非常不同

意）代表延伸產品相似度最低，7（非常同意）代表延伸產品相似度最高。 

3.2.1.3 品牌概念的一致性 

操作型定義： 

品牌概念即為品牌認知，反映出消費者記憶中之品牌聯想（Keller,2008）。 

衡量工具： 

本量表採 Likert 七點尺度量表來衡量消費者對於品牌授權和品牌延伸與原品牌的品牌概念一致性程度，分數愈

高代表消費者感受其延伸品牌與原品牌品牌概念性一致程度高。根據 Park（1991）的研究將品牌概念的一致性

區分為：功能性概念（強調該品牌帶給消費者功能、用途多樣性、耐用等感覺）、象徵性概念（強調該品牌帶給

消費者尊貴、身分地位、財務象 

徵等感覺）。 

代表題型一：購買經由知名品牌延伸⁄授權的服裝品牌，我會感覺其品牌與知名品牌功能性概念（品牌帶給消費

者功能、 

用途多樣性、耐用等）程度高，共三題；代表題型二：購買經由知名品牌延伸⁄授權的服裝品牌，我會感覺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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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與知名品象 

徵性概念（品牌帶給消費者尊貴、身分地位、財務象徵等感覺）程度，共三題。分數 1（非常不同意）代表品

牌概念程度一致性最低，7（非常同意）代表延伸產品品牌概念程度一致性最高。 

3.2.1.4 產銷能力 

操作型定義： 

消費者主觀認為被授權之該國家廠商是否具有足夠的人力、設備、技術與設計、產銷授權產品。（邱纓琇,1999） 

衡量工具： 

量表採 Likert 七點尺度量表來衡量消費者對於品牌授權和品牌延伸對於原品牌的產銷能力程度，分數愈高代表

廠商產銷能力高。根據邱纓琇（1999）以研發設計、生產製造、行銷銷售授權產品，並提供授權產品完善的售

後服務等四個問項做衡量。 

代表題型：購買經由知名品牌延伸⁄授權的服飾品牌，透過其研發設計（生產製造、行銷銷售授權產品，並提供

授權產品完善的售後服務），我會感覺知名品牌製作廠商產銷能力，共四題。分數 1（非常不同意）代表其產銷

能力最低，7（非常 同意）代表其產銷能力最高。 

3.2.2 依變數的定義與衡量 

3.2.2.1 知覺品質 

操作型定義： 

消費者知覺品質為產品整體優劣程度。（Zeithaml,1988） 

衡量工具： 

量表採 Likert 七點尺度量表來衡量消費者對於授權⁄延伸產品的知覺品質，分數愈高代表消費者對於其知覺品質

評價高。根據 Dodds（1991）以產品可信賴度、產品品質、產品作工、產品可信任度、產品耐用度來做衡量。 

代表題型：購買經由知名品牌延伸⁄授權的品牌，我會感受其產品可信賴度（產品品質、產品作工、產品可信任

度、產品耐用度），共五題。分數 1（非常不同意）代表消費者對於授權⁄延伸產品知覺品質最低，7（非常同意）

代表消費者對於授權⁄延伸產品知覺品質最高。 

3.2.2.2 知覺價值 

操作型定義： 

知覺價值是指消費者願意付出的代價與所得到利益間之抵換關係（Grewal et al.,1998；Zeithaml, 1988）。 

衡量工具： 

量表採 Likert 七點尺度量表來衡量消費者對於授權⁄延伸產品對於其消費者知覺價值程度，分數愈高代表消費者

對其品牌知覺價值程度高。根據 Dodds（1991）以來產品價值、考慮購買程度、產品交易強度來做衡量。 

代表題型：購買經由知名品牌延伸⁄授權的服裝品牌，我會感受其產品價值（考慮購買程度、產品交易強度）程

度，共三題。分數 1（非常不同意）代表消費者對於授權⁄延伸產品知覺價值最低，7（非常同意）代表消費者對

於授權⁄延伸產品知覺價值最高。 

3.2.2.3 購買意願 

操作型定義： 

購買意願是指消費者願意購買產品的可能性，消費者會考慮購買產品可能獲得之利益與所付出之成本產生知覺

價值，進 

而以知覺價值來影響購買意願，研究指出知覺價值與購買意願成現正向相關（Grewal et al.,1998）。 

衡量工具： 

量表採 Likert 七點尺度量表來衡量對於授權⁄延伸產品消費者之購買意願程度，分數愈高代表消費者購買意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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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高。 

根據 Dodds（1991）以可能購買意願、購買意願強度、可能考慮購買程度、消費者本身購買意願來衡量。 

代表題型：購買經由知名品牌延伸⁄授權的服裝品牌，我會因為知名品牌的可能購買意願（購買意願強度、可能

考慮購買程度、消費者本身購買意願）而提高購買意願，共四題。分數 1（非常不同意）代表其消費者購買意

願程度最低，7（非常同意）代表其消費者購買意願程度最高。 

3.2.2.4 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對原品牌權益之影響 

操作型定義： 

過去研究指出當廠商採用品牌延伸策略以利用品牌資產時，若延伸產品出現品質不佳的產品、消費者心中出現

不佳的屬性聯想、品牌名稱過度使用、延伸產品範圍過多時，容易使消費者在心中對於其延伸產品有負面評價，

則會稀釋其原品牌的品牌權益 

衡量工具： 

量表採 Likert 七點尺度量表來衡量對於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對原品牌權益之影響程度，分數愈高代表對品牌延

伸⁄授權對於其原品牌權益高。根據 Tauber（1981）、Aaker（1991）、Kotler（1991）以整體品質、提供的價值、

品牌形象的改變等三點來做衡量。 

代表題型：我購買授權⁄延伸品牌品牌服飾，可以感受品牌提供的整體品質（提供的價值、不會改變品牌的形象）

程度高，共三題。分數 1（非常不同意）代表其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對原品牌權益之影響低，7（非常同意）代

表其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對原品牌權益之影響高。 

3.3 研究設計 

3.3.1 產品與原品牌選擇 

在產品與品牌的選擇上，主要考量有以下幾項原則: 

1. 該品牌在國際上有高的品牌知名度與品牌形象：因為具高知名度與品牌形象之品牌，其品牌權益也較高，

運用品牌延伸或品牌授權策略於品牌資產的可能性較高，也較容易被消費者接受。 

2. 該品牌與產品間的聯想緊密，即消費者非常熟悉該品牌是以何種產品著名。 

3. 該品牌尚未大幅延伸及授權：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消費者評估對於品牌延伸和品牌授權之影響，為避免消

費者對於多重延伸或授權品牌影響其評估效果，因此以單一延伸或授權品牌為主要考量。 

4. 選擇差異大且具代表性的產品類別，以了解不同產品類別。 

本研究根據上述原則，預測採開放式問卷，調查出較高知名度的品牌，初步將結果匯整出兩大部分，分為

流行品牌及設計師品牌，流行性品牌如：ZARA、UNIQLO、H&M、LEVI’S…等，而設計師品牌如：川久保玲、

Jil Sander、Yohji Yamamoto…等，而消費者希望該品牌可以延伸之商品，初步選出知名度最高前三名流行性品

牌為 H&M、UNIQLO、ZARA，在最希望延伸的產品前三名為手錶、香水、家飾品，選定流行評價品牌為 H&M，

設計師品牌為 Yohji Yamamoto ，希望延伸的商品為手錶。 

而選擇品牌的原因如下： 

本研究由於研究經費的限制，無法針對多種品牌及產品進行研究，故希望選擇知名度較高的品牌來作為研

究標的，為了瞭解消費者對於品牌種類的選擇差異，故分為流行性品牌及設計師品牌，希望可以了解針對其各

自延伸的新產品，或品牌授權之後產品選擇上，能了解消費者的選擇差異，而流行性品牌又比設計師品牌知名

度較高，因此在品牌授權上，是由流行性品牌授權給設計師品牌推出新的延伸商品。 

本研究中選擇消費者對於品牌的新延伸品，問卷採開放式問卷統計，希望可以選擇出該品牌尚未推出的延伸產

品，設計師品牌川久保玲在 2008 年已經 H&M 合作過，且 Jil Sander 也與 Uniqlo 推出長期合作 J plus 系

列，因此選擇排名第三的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而問卷排前三名為香水、鞋子和手錶，因設計師品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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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而該品牌已出過香水為延伸產品，而帄價品牌選擇 H&M，鞋子也已為該品牌的重

要產品系列之一，所以選擇手錶做為新延伸產品的首選。 

由於本研究目的，是要研究出品牌延伸及品牌授權對於消費者的評估，所以設計出三種問卷，第一種是由 H&M 

自己延伸新產品-手錶，第二種是由 H&M 授權給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 推出手錶產品，第三種則由山本耀

司 Yohji Yamamoto 自己延伸新產品-手錶，分別來研究出經由手延伸或授權推出新產品，哪一種為消費者最容

易接受新產品的方式。 

3.3.2 預測 

研究對象以大學生或研究生為主要對象，因其同質性較高，問卷結果較容易有顯著效果，問卷採開放式問卷，

問卷發放數量大約為 50 份，以一班大學生人數為基礎，請受測者寫下： 

心目中 5 家全球帄價流行服飾相關品牌，並列出其品牌知名度，分數 0 為最不知名，分數 10 為最知名，以

此標準來選出其延伸⁄授權的原品牌。 

心目中 5 家設計師相關品牌，並列出其品牌知名度，分數 0 為最不知名，分數 10 為最知名，以此標準來選

出其延伸⁄授權的原品牌。 

請受測者寫出品牌聯想。（實用度：有用⁄沒用，喜好度：喜歡⁄不喜歡，品牌形象：好⁄壞，分數 1 到 7 分，各

項總分 350）受測者心目中最希望這 10 項品牌推出哪些延伸產品。（寫出三項） 

以上再根據問卷結果做統計，選出知名度最高之全球帄價流行服裝品牌、設計師品牌及希望延伸的產品。  

預測結果： 

本研究以織品系學生為預測的樣本，共發出 50 份問卷，回收 50 份，有效問卷 45 份，將結果整理如下： 

表 3.2 預測結果彙整表 

 

3.3.3 正式問卷 

正式問卷主要的目的是要衡量自變數與依變數之間的關係，來了解消費者對於品牌延伸和授權之間的評估差

異，來檢視新產品上市的行銷策略對消費者的影響及其對原品牌權益的影響。由於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新產品的

品牌策略及消費者的評估，所以除了品牌及產品名稱之外，不會額外提及原品牌權益及延伸產品。 

正式問卷分為三種問卷： 

一、 由 H&M 自己延伸新產品-手錶 

二、 由 H&M 授權給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 推出手錶產品 

三、 由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 自己延伸新產品-手錶 

分別來研究出品牌經由延伸或授權推出新產品，哪一種為消費者最容易接受新產品的方式。且為了蒐集資料方

便，也為了避免受測者填答數過多，容易產生倦怠影響問卷填答結果，因此一位受測者只填答一種問卷內容。

問卷內容分為以下幾個部份: 

1. 前言 

2. 對原產品知覺品質的部分 

3. 新延伸產品的產品特徵相似性、品牌概念一致性、產銷能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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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之後消費者對於其新延伸產品的知覺品質、知覺價值、購買意願和對原品牌品牌權益的影響 

5. 受測者之基本資料 

3.3.4 資料蒐集及抽樣方法： 

學者指出同質性樣本比異質性樣本更能檢定理論模式之適切性，因異質性樣本可能受樣本本身特性差異大

之干擾，以致影響理論結果之效度(Cook and Campbell，1975)。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品牌授權與延伸對於消費者評

估的影響，由於織品系學生對於品牌基本知識較充足，對於品牌延伸及授權的認知也優於一般學院的學生，因

此受測者選擇以織品系大一到大四及研究所的學生，來作為主要受測對象，正式問卷採三種版本，每種發出 60 

份，共發出 180 份，回收 180 份，無效問卷 17 份，有效率達 94.4％。 

 
肆、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4.1 信度分析 

本研究採 Cronbach’s α係數作為信度分析基礎，而對於實驗中的各情境內的變數信度分析結果表 4-1 Cronbach’s 

α值彙整表 

 

 

一般認為 Cronbach’s α值高於 0.7 則為高信度，固可證明本研究有一定程度之可信度。 

4.2 假設檢定 

本研究主要是以迴歸分析來檢定其自變數及依變數的相關程度高低，先以帄均數及標準差來判定其變數的

相關程度及平均得分高低，來衡量假設是否成立。 

4.2.1 平均數 

表 4-2 平均數、標準差彙整表 

 

根據表 4-2 可以看出，第二組由 H&M 授權給山本耀司推出手錶，在分數上面獲得消費者的評分最高，

因此可以得知，當高知名度品牌授權給低知名度品牌推出新延伸產品時，消費者接受度高，且會因為雙方品牌

合作提高其購買意願，即使是由高知名度品牌自己延伸新產品，效果也不會比授權給低知名度品牌合作來的好，

因此可以得知以上假設皆成立，不過看不出其延伸及授權在自變數上實際數據的差異。 

4.2.2 迴歸分析 

1.H&M 延伸新產品-手錶 

表 4-3 T 值、顯著性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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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M 授權給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 推出手錶產品 

 

表 4-4 T 值、顯著性彙整表 

 

 

 

3.山本耀司 Yohji Yamamoto 延伸新產品-手錶 

表 4-5 T 值、顯著性彙整表 

 

根據上述表格，依變數對於自變數的相關係數可以清晰可見，表 4-2 可以看出，在知覺品質的部分，不

管是延伸或是授權接有得到顯著數據，只有在第三組中，依變數購買意願的部分在低知名度品牌自己延伸新產

品上為不顯著，因次 1-1 部分成立、1-2 成立。而在產品特徵相似度上，也是在第三組數據中，在低知名度品

牌自己延伸新產品上唯不顯著，因此 2-2 部分成立，2-1 成立。在品牌概念的一致性上，不管在授權和延伸上

皆有顯著結果，因此 3-1、3-2 皆成立。在產銷能力上，只有在第一組數據中獲得較好結果，其他在第二組及第

三組上皆有不顯著的數據出現，因此 4-1、4-2 皆屬部分成立。由調整過後的 R2 可以看出，第三組數據的迴

歸數據是卻為顯著性最高的。 

伍、 結論與建議 

由以上數據可以得知，在品牌授權的數據中，顯著效果皆為最好的，與前面透過帄均數跟標準差的數據證

明結果一致，高知名度 H&M 不管是在授權跟延伸上，都可以獲得顯著的效果，所以在品牌合作的計畫中，較

低知名度的廠商應與高知名度廠商進行合作，透過授權的方式推出新產品，不但可以使高知名品牌延伸出更多

新產品，也可以使低知名度的品牌提升，對雙方獲利都有很大的好處，之前學者大多以品牌授權或品牌延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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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去做新產品開發的研究，透過本研究可以發現授權跟延伸皆可以對雙方廠商獲得利多，由其是在授權方面

得到更大雙贏。 

5.1 研究貢獻 

1. 之前學者皆由品牌延伸或品牌授權單方面作為研究目標，透過本研究對於延伸跟授權進行相互比較，廠商

可以透過此實驗數據，選擇出成本較低的產品行銷策略，為新產品進入市場做好準備。 

2. 因為研究的兩個品牌 H&M 尚未進入台灣市場，可以為未來計畫代理的廠商或是 H&M 公司本身提供消

費者評估數據，而山本耀司之前宣布破產之後退出台灣市場，只剩下與 adidas 合作的 Y3 品牌，透過此

研究也可以參考再度進入台灣市場的成功條件要素。 

5.2 研究限制 

1. 由於本研究的抽樣樣本為求高度同質性，故皆採用輔仁大學織品系的學生為受測對象，並未概括一般大

眾，顧叫欠缺外在效度，檢驗結果之一般化則需要進一步的驗證。 

2. 由於選擇的兩項品牌目前皆未進入台灣市場，因次在抽樣尚未能有普遍性的抽樣效果，只能針對少部分知

曉兩品牌的消費者做問卷研究，有可能聽說過可是並未有其購買經驗，因此容易造成誤差。 

3. 本研究設計三份問卷應一個樣本做三份問卷，但考慮到瘦測者可能會因為題目相似且冗長，造成疲倦應答

的情形發生，因此一個樣本只做一份問卷，容易造成數據上的誤差。 

4. 選擇出的兩個品牌性質上差異大，H&M 為評價流行品牌因此價格較低，而山本耀司為設計師品牌，在設

計上及價格上皆與 H&M 有很大的不同，因此在研究設定上容易會有所差距，而容易造成山本耀司的品

牌權益降低。 

 

5.3 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目前對於品牌延伸及品牌授權的比較文獻上稍顯不足，且本研究仍存在很多研究上的限制，因此可以

在品牌的選擇上有不同的搭配及選擇。 

在對於品牌權益上的影響上，不管在延伸還是授權上皆未有較明顯的差異程度，因此可以朝此方向加以繼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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